	[image: image1.jpg]





	第10屆第7會期第67期（第1冊）


	[image: image2.png]0

At

5%






	印行
	立法院公報處

	地址
	臺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
	(02)23585858轉1367

(02)23585127

	網址
	http://lci.ly.gov.tw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112年5月31日

	臺灣北區郵政管理局新聞紙交寄執照北臺字第4046號


本初稿係「立法院公報」之底稿，僅供參閱，所載內容如有錯、漏（以錄影或錄音為準），請於出版三日內，儘速以書面通知公報處更正，逾期即照登立法院公報。

電　　話：（02）23585858 轉 1367
（02）23585127
傳　　真：（02）23585372

公　報　處　啟

	目　　次


	院會紀錄
112年5月30日（星期二）

	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第13次會議紀錄（續刊16時以後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增訂第七十條之一及第一百十三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
	1
	～
	2
	）

	證券交易法增訂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三及第一百七十四條之四條文─完成三讀─…
	（
	2
	～
	12
	）

	銀行法增訂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七及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八條文─完成三讀─………
	（
	12
	～
	22
	）

	期貨交易法增訂第一百十二條之一及第一百十二條之二條文─完成三讀─………
	（
	22
	～
	32
	）

	電業法增訂第七十一條之一及第七十一條之二條文─完成三讀─…………………
	（
	32
	～
	45
	）

	天然氣事業法增訂第五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五條之二條文─完成三讀─…………
	（
	45
	～
	59
	）

	石油管理法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二及第三十八條之三條文─完成三讀─……………
	（
	59
	～
	71
	）

	水利法增訂第九十一條之三及第九十一條之四條文；並修正第九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
	71
	～
	87
	）

	自來水法增訂第九十七條之一及第九十七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八條及第九十七條條文─完成三讀─…………………………………………………………………
	（
	87
	～
	103
	）

	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六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六條之二條文─完成三讀─…………
	（
	103
	～
	113
	）

	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一百十九條之三條文─完成三讀─……………………………………………………………
	（
	113
	～
	125
	）

	商港法增訂第三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五條之一至第六十五條之三條文─完成三讀─………………………………………………………………………………………
	（
	125
	～
	140
	）

	氣象法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一至第二十一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二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完成三讀─……………………………………………………………………
	（
	140
	～
	158
	）

	鐵路法增訂第六十八條之二及第六十八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六十八條及第六十八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
	158
	～
	178
	）

	公路法增訂第七十四條之一及第七十四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完成三讀─………………………………………………………………
	（
	178
	～
	193
	）

	郵政法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
	193
	～
	207
	）

	大眾捷運法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一及第四十八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四十八條及第五十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
	207
	～
	224
	）

	電信管理法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七十二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
	224
	～
	240
	）

	醫療法增訂第一百零五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五條之二條文─完成三讀─………………
	（
	240
	～
	253
	）

	全民健康保險法增訂第八十條之一及第八十條之二條文─完成三讀─……………
	（
	253
	～
	265
	）

	傳染病防治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一及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完成三讀─…………
	（
	265
	～
	276
	）

	太空發展法增訂第十八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二條及第二十二條條文─完成三讀─……………………………………………………………………
	（
	276
	～
	317
	）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增訂第三十一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四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
	317
	～
	346
	）


